
合作合同
合作方（甲方）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单位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学城学苑大道1068号
联系人：唐晓玲
联系方式：18002564958
合作方（乙方）：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80号620房
联系人：  麻星艳

联系方式：13922348512
一、合作项目名称
深圳市生物医药产业专利导航培育项目
二、项目期限

项目总体执行时间为: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
三、合作预期成果

1.《生物医药（合成生物方向或者多肽药物方向）产业调查研究报告》1份；
2.每两周按期更新《生物医药产业（合成生物方向或者多肽药物方向）专利数据集》；
3.按合同要求，将产业分析部分、企业分析部分、专利分析部分进行整合，梳理产业发展路径并提出产业发展建议，形成《生物医药（合成生物方向或者多肽药物方向）产业整体专利导航报告》1份；
4.组织六场线上推广培训活动；

5.《专利推广应用工作情况报告》中线上推广活动设计和总结；
6.撰写《导航成果的发布会设计方案》1份；
7.专家验收会证明材料、验收报告和深圳市局验收材料的整理工作。
四、成果的交付与验收
甲方应在2020年10月31日前对乙方提交的工作成果进行验收，7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出具验收确认函（加盖公章）。

五、甲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1、 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
2、 在乙方协助下确定“合成生物技术方向或者多肽药物技术方向”的技术范围边界，确认技术分解表、相关技术点答疑工作、竞争对手的筛选、检索式等。

3、研究团队应在研究过程中与乙方保持良好协调和沟通，及时交换信息和反馈意见。

4、对乙方提供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资料予以保密。
5、负责项目推广应用工作的场地和专家支撑。
6、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验收需要，将本项目中其他合作单位的研究成果文件提供给乙方，用作验收材料使用。

六、乙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1、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合作项目工作。
2、协助甲方进行项目中期汇报、项目发布、项目验收工作。
3、对甲方提供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资料予以保密。
4、主动与沟通了解存在的问题，接受甲方对合同履行情况的督促检查。5、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中期验收需求，准备中期验收材料，完成中期验收工作。

七、付款方式
合作总经费为¥4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拾万元整）,由甲方分期支付乙方。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甲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年度拨付项目资金的进程付款，共二期支付给乙方：本合同双方签订后，甲方需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项目首款¥1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拾万元整）；剩余款项在甲方在收到政府资金拨付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300,000.00（大写人民币叁拾万元整）。
以上费用支付到以下指定银行账号：
开户名称：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环支行
帐    号：77870188000058355

八、保密要求
本合同及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技术成果和文件资料不得涉及国家秘密，甲乙双方不得向与本合同无关的单位和个人泄露合同内容。

九、技术成果的归属
合同双方约定，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技术成果归甲方所有。

十、违约责任
1、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的，即构成违约。
2、 如项目非因甲乙任何一方的原因延期，甲方给予乙方7日的宽限期，经过宽限期乙方仍无故延迟交付成果的，从超过宽限期之日起，每日罚款为合同总额的千分之一。
3、 如甲方未按合同规定时间进行验收或付款，乙方给予甲方7日的宽限期，经过宽限期甲方仍无故延迟验收或付款，从超过宽限期之日起，每日罚款为合同总额的千分之一。
4、 合同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其他规定，造成另一方经济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合同，并由违约方承担对方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

5、 其他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
十一、不可抗力 
1、 本合同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不能履行本合同，不视为违约。 
2、 受不可抗力影响一方应在战争、自然灾害等事件发生5个工作日内将不能履行本合同的原因书面通知对方，并提供有关证明文件。 
3、 不可抗力影响结束后，受不可抗力影响一方应在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对方。 
4、 经另外一方确定的不可抗力影响时间，不计入本合同执行时间，本合同执行时间相应顺延。
5、 如果不可抗力影响超过 30 日，甲乙双方可协商解决此后的合同执行问题。如果甲乙双方在相应顺延的 60 日内未能协商一致，甲乙双方均有权解除合同。
十二、其它
本合同壹式贰份，甲方壹份，乙方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合同生效，合同执行完后终止。对于执行本协议发生的与协议有关的争议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
未尽事宜按《合同法》相关条款执行。
（以下无合同正文）
	甲方：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盖章）
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 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盖章）
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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